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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所涉相关事项之专项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保荐机构”）作为福建

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迪尔”、“公司”）2016 年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对爱迪尔 2020 年 6月 18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

小板关注函【2020】第 353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中所提及的相关问题进

行逐项核查落实，关注函问题的答复具体如下： 

问题一、《公告》显示，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募投项目累计使用金额

与承诺投资总额的差额为 37,851.99 万元。根据你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披

露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截至 2020 年 5 月 14 日，你

公司存在逾期债务 44,365.80 万元。（1）请说明你公司在募投项目尚未完成或

终止，且计划继续推进的情况下，将募集资金全部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原因及

合理性。同时，请说明本次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行为是否符合本所《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第 6.5.23 条的规定。（2）请结合公司资金、

债务、经营等情况，以及募投项目的具体实施计划，说明公司是否具备依靠自

有资金按原计划继续推进募投项目的能力，后续使用自有资金实施募投项目的

具体计划及资金来源。（3）募投项目是否存在因资金不足而终止或投资进度受

到重大影响的风险，如是，请做出明确的风险提示，如否，请提出充分、客观

的证据。请保荐机构和律师就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请说明你公司在募投项目尚未完成或终止，且计划继续推进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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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募集资金全部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原因及合理性。同时，请说明本次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行为是否符合本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第

6.5.23 条的规定。 

公司 2020年 6月 19日出具《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说明： 

“公司非公开项目‘互联网+珠宝开放平台’的主要建设内容为：建立信息

互通的交易平台，在大数据应用下实现全产业链信息整合，升级珠宝电商模式，

通过运营管理平台深度将爱迪尔、爱迪尔加盟商及终端消费者紧密链接起来。 

‘互联网+’模式已成为改造传统经营模式的重要手段，将互联网信息互通

的即时性、互动性、透明化、低成本等特点应用于珠宝销售业务，破解企业零售

渠道发展的藩篱，并在此基础上继续为珠宝客户、供应商提供更多元化的服务。

但由于消费者网购珠宝产品习惯的形成速度与预期有一定的差距，相关消费习惯

的养成还需要一定的培育时间。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提升

公司经营效益，故公司综合考虑了募投项目实际建设情况、市场需求等客观因素，

将本次募集资金永久补流，但后续公司将根据目前该平台已有的相关模块及功能、

公司整体战略规划、市场环境变化及实际经营需求，以自有资金继续建设并升级

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数字化生态平台。” 

公司 2020 年 6 月 30 日进一步说明： 

“结合当前募投项目实际开展的情况，提高各业务模块经营管理效率和资金

使用效率，公司拟终止实施 2016 年 12 月非公开募投项目，将本次募集资金永久

补流，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提升公司经营效益，促使公司

股东利益最大化……后续，公司将综合‘互联网+珠宝开放平台’已有的相关模

块及功能、公司整体战略规划、市场环境变化及实际经营需求，推动‘互联网+’

生态化。”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第 6.5.23 条规定，上市公司全

部募集资金项目完成前，因部分募集资金项目终止或者部分募集资金项目完成后

出现节余资金，将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募集资金到账超过一年；（二）不影响其他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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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要求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公司提供的说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出具的大华核字[2020]005517 号《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募

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以及公司其他公开披露的信息，截至本核查

意见出具之日： 

（1）公司 2016 年 12 月非公开发行募集的资金已经于 2016 年 12 月 16日到

账，募集资金到账超过一年； 

（2）公司已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终止“互联网+珠宝开放平台”募投项目，

并将进一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除“互联网+珠宝开放平台”募投项目外，公司

不存在其他仍在进行中的募投项目； 

（3）2020年 6 月 13日，公司通过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等信息披露渠道披露了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已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等情况； 

（4）公司股东大会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5）2020 年 7 月 1 日，公司通过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等信息披露渠道披露了公司关于终止募投项目“互联网+珠宝开放平台”的议案

已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并将于 2020 年 7 月 31 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该议

案等情况。 

二、请结合公司资金、债务、经营等情况，以及募投项目的具体实施计划，

说明公司是否具备依靠自有资金按原计划继续推进募投项目的能力，后续使用

自有资金实施募投项目的具体计划及资金来源。募投项目是否存在因资金不足

而终止或投资进度受到重大影响的风险，如是，请做出明确的风险提示，如否，

请提出充分、客观的证据 

公司 2020年 6月 19日出具《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说明： 

“公司于 2019 年 3 月完成江苏千年珠宝有限公司及成都蜀茂钻石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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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00%股权收购，目前公司以多品牌、大平台为战略目标，后续将结合千年珠

宝、蜀茂钻石已有的终端系统等，优化和升级各模块，实现公司及各地子公司的

资源共享。主要包括客户管理系统模块，覆盖客户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信息化、

可视化、数字化对客户信息进行集中管理和共享利用；线上培训模块，公司及子

公司的员工，均可在线上学习珠宝设计、鉴定、销售等课程，形成知识共享；资

金系统模块，公司拥有众多下属公司，通过信息化系统建设升级，实现资金内部

结算、内部资金余缺调剂、对外统借统还、资金内部划转等功能，将资金集中管

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2019 年受市场环境及公司注册地变更等影响，公司存在被银行等金融机构

抽贷、断贷、压贷的情形，银行内部授信审批流程拉长、时间不确定，公司融资

愈发困难，公司营运资金受限，导致公司货币资金持续减少。2020 年面对突如

其来的疫情，公司积极应对疫情，启动‘千人千店’计划，即千人直播，千店运

营，汇聚线上流量，强化粉丝战略，并着力打造‘云店连锁’平台战略，以‘云

店连锁’+‘联播/直播’执行矩阵，联合旗下各大品牌搭建起‘千人千店直播带

货’的爱迪尔数字化品牌生态。但疫情的常态化仍给公司线下销售、应收账款的

催收带来较大负面冲击，公司经营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为尽快偿还公司债务、继续推进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数字平台建设，公

司将积极探索各类融资工具，拟通过包括但不限于加大应收账款回收力度、库存

货品消耗、大股东借款、金融机构融资、引进战略投资者等方式筹措资金。 

基于前述，同时考虑到公司目前经营状况及流动资金紧缺的困境，且公司存

在逾期债务及资金链紧张情形，如未能及时筹措资金，将可能因自有资金不足而

无法继续建设并升级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数字化生态平台。因此为改善公司

流动资金状况，保证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最大化，经公司管理层

讨论一致同意决定终止实施本次募投项目，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相应的审

批程序，尽快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该事项。故公司募投项目存在因资金不

足而投资进度受到重大影响的风险。” 

公司 2020 年 6 月 30 日进一步说明： 

“结合当前募投项目实际开展的情况，提高各业务模块经营管理效率和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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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效率，公司拟终止实施 2016 年 12 月非公开募投项目，将本次募集资金永久

补流，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提升公司经营效益，促使公司

股东利益最大化……后续，公司将综合‘互联网+珠宝开放平台’已有的相关模

块及功能、公司整体战略规划、市场环境变化及实际经营需求，推动‘互联网+’

生态化。”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综上，海通证券认为： 

爱迪尔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已审议

通过《关于终止非公开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独立董事亦发表同意意见，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终止“互联网+珠宝开

放平台”募投项目的议案等相关程序履行完毕后，前述“互联网+珠宝开放平台”

募投项目将终止，爱迪尔本次将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情况符合爱迪尔当前实际经营需要，符合《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

修订）》第 6.5.23 条规定。 

爱迪尔已就其是否具备依靠自有资金按原计划继续推进募投项目所涉及的

项目之能力，以及后续使用自有资金实施该项目的具体计划及资金来源进行了说

明，并对该项目存在因资金不足而终止或投资进度受到重大影响的风险进行了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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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福建省

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所涉相关事项之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署

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幸 强                       张  恒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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